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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366 证券简称：一博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1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0月11日（星期五）下午14：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0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11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大社区深南大道 9819号地铁金融科技大厦
11F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现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王灿钟先生担任本次会议主持人。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会议召开情况、审议表决情况等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162名，代表股份 93,961,2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288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9名，代表股份 45,423,9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1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3 名，代表股份 48,537,2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0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55名，代表股份7,632,3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6名，代表股份7,043,31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2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为149名，代表股份589,0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93,817,5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1％；反对
113,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弃权30,0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88,7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8.1175％；反对113,

6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92％；弃权30,0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3％。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93,790,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0％；反对

136,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2％；弃权34,5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61,4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7.7598％；反对136,

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79％；弃权34,5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3％。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廖金环律师、刘芮彤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4)第275号

致：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必要的审验工作，并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信达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及其他与议案相关的事
实、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信达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信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一并公告。

信达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
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9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的《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本
次股东大会于召开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前述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会议召集人、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现场会议召开时间、网络投票时间、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
项、会议登记方法等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4年10月11日下午14:30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

大社区深南大道9819号地铁金融科技大厦11F公司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时间为2024年10月11日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

10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11
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1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召集人资格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9名，代表公司股份 45,

423,92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185%。
经信达律师审验，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行使投

票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153人，代表股份48,537,29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03%。

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验证其身
份。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现场或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信达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信达律师审验，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的

规定进行计票、监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数据，公司合并
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817,5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1%；反对 113,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0%；弃权
30,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488,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75%；反对 113,6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92%；弃权30,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3%。

2、《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790,2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0%；反对 136,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2%；弃权
34,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61,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98%；反对136,

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79%；弃权 34,52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3%。

根据表决结果及《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魏天慧 廖金环

刘芮彤
二○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0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股份”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于 2024年 9月 23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决定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0月11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0月11日
其中，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11日9:

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11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6日
7、主持人：董事长许明哲先生
8、会议地点：吉林省辽源市西宁大路5729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8人，代表股份984,796,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74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800,00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3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6 人，代表股份 184,795,0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05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7人，代表股份184,796,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20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6人，代表股份184,795,0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055％。
3、出席、列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参加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通过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许明哲先生、刘树茂先生、高云辉先生、代有田先生、王占德先生、董玉先生当选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许明哲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8,742,8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853%。
1.02.选举刘树茂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8,55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660%。
1.03.选举高云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8,538,7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646%。
1.04.选举代有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8,499,6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606%。
1.05.选举王占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8,499,6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606%。
1.06.选举董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8,498,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6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许明哲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8,742,8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7243%。
1.02.选举刘树茂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8,55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6214%。
1.03.选举高云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8,538,7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6138%。
1.04.选举代有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8,499,6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5927%。
1.05.选举王占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8,499,6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5927%。
1.06.选举董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8,498,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5922%。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杜婕女士、吴吉林先生、江泽利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2.01.选举杜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8,506,6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613%。
2.02.选举吴吉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8,503,6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610%。
2.03.选举江泽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8,574,6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选举杜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8,506,6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5965%。

2.02.选举吴吉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8,503,6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5948%。
2.03.选举江泽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8,574,6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633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徐黎女士、任云天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3.01.选举徐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978,740,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851%。
3.02.选举任云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978,563,6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36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选举徐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78,740,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7232%。
3.02.选举任云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78,563,6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627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黄珊律师、李娇洁律师通过现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该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1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0月
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0月8日以通讯、书面
报告或网络等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许明哲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进行了表决。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选举许明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各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许明哲
成员：刘树茂、江泽利（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吉林（独立董事）
成员：高云辉、江泽利（独立董事）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吉林（独立董事）
成员：刘树茂、杜婕（独立董事）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杜婕（独立董事）
成员：许明哲、吴吉林（独立董事）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刘树茂先生为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聘任王占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3、聘任董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任职资格，

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候选人任职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
树茂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王占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董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
务负责人）。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赵金鑫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赵金鑫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2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0月
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0月8日以通讯、书面
报告或网络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黎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进行了表决。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亲自出席会议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
公司监事会选举徐黎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3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许明哲先生、刘树茂先生、高
云辉先生、代有田先生、王占德先生、董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杜婕女
士、吴吉林先生、江泽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
一，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均已取得深交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
深交所审查无异议。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4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
徐黎女士、任云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职工代表监事王晓琳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5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及《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一、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董事会选举许明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二、聘任总裁、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任职资格，

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候选人任职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
树茂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王占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董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
务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王占德
办公电话：0437-3166501
电子邮箱：liyuanxingcaizqb@sina.com
通讯地址：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路5729号
邮编：136200
三、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赵金鑫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赵金鑫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赵金鑫
办公电话：0437-3166501
电子邮箱：liyuanxingcaizqb@sina.com
通讯地址：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路5729号
邮编：136200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2日

附件：
（一）董事长简历
许明哲，男，197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现任吉林省吉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春旭阳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
司董事长等职务。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三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工商业联合
会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会长），东北
师范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吉林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关爱员
工优秀民营企业家”“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吉林省卓越贡献民营企业家”“吉林省第八批拔
尖创新人才”“吉林省突出贡献专家”“吉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贡献奖”等称号。

许明哲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
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总裁简历
刘树茂，男，1971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吉林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进修，高级工程师。曾任一汽内饰件厂车间副主任；先后担任长春
富维江森公司软化件工厂质量经理、电子工厂工厂长、发泡工厂工厂长、座椅工厂工厂长、长

春富维江森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务，工作期间曾被派往欧洲江森公司学习工厂管理；曾
任一汽富维车轮厂厂长、天津一汽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管理部兼安全保卫部长、长城曼德光电
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等职务。

刘树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董事会秘书简历
王占德，男，1981年 2月生，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2010年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

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曾任吉报集团东亚经贸新闻报社办公室主任；吉林东亚经贸新闻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法务负责人；长春羿尧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21年2月起任
本公司证券部部长，2022年3月至2022年11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11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2022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王占德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王占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四）财务总监简历
董玉，男，197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长春税

务学院会计电算化专业。2003年7月至2016年4月任长春旭阳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副部长、部长，2016年4月至2019年7月任佛山佛吉亚旭阳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9年7月至2021年2月任佛吉亚（重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21年
2月至2022年6月任长春旭阳富维安道拓汽车座椅骨架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总监；2022年6月
至2022年8月任本公司财务部长，2022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24年5月至今任本公
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等职务。

董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五）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赵金鑫，女，汉族，1982年9月出生，法学专业、英语专业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5年8月至今，曾任本公司
第四届、第五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力资源部部长、证券部
部长、国际销售部部长、英语翻译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赵金鑫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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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
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徐黎女
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监事会主席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已经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监事会选举徐黎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2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徐黎，女，196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会
计师。曾任长春市轻工业局主任科员，长春轻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处长，
长春旭阳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等职务，现任长春旭阳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徐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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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于2024年10月10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
举，选举王晓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王晓琳女士与公
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2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晓琳，女，198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学学士，中共党

员，2007年12月至今，曾任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网络中心管理员、销售部计划员、挤压
三车间主任、生产部部长、网络中心主任、统计部部长、运营中心主任、挤压工厂部长，辽源市
智晟达福源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生管物流部部长
和职工代表监事等职务。

王晓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

恢复大额申购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日

恢复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蜂巢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蜂巢丰瑞债券

010084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蜂巢丰瑞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蜂巢丰瑞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4年10月14日

2024年10月14日

2024年10月14日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蜂巢丰瑞债券A
010084
是

蜂巢丰瑞债券C
010085
是

注：本次恢复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仅适用于个人投资者，非个人投

资者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仍受大额限制。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4年10月14日（含当日）起取

消本基金对个人投资者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金额限制，但非个人投资者

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仍受大额限制，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披露

的《关于蜂巢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

告》。

（2）本公告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100-
3783）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hexaamc.com）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为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

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2日

关于蜂巢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个人投资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12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销上海长宁区红宝石路

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撤销上海长宁区红宝石路证

券营业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

订）和《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18号）相关要求，公司

将妥善处理分支机构客户资产，结清分支机构证券业务

并终止营业活动，办理工商注销等相关手续，并向中国

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2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1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改聘日期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基金名称

华宝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中证新材料ETF发起式联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
宝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及更新的《华宝中证
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024年10月11日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基金主代码

013473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按照相关规定及基金

合同约定通知基金托管人。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2日


